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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 

 

第一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主要業務為證券投資信託業務、全權委託投資業務、證券

投資顧問業務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業務，係屬資產管理人。本公司聲明遵循「機構投資人

盡職治理守則」，針對六項原則之遵循情形如下： 

 

原則一 制定並揭露盡職治理政策 

本公司營運目標為透由進行資產管理業務以謀取受益人與股東之最大利益，為達成此一目標，

本公司擬訂盡職治理政策，內容包括對受益人與股東之責任及盡職治理行動之履行與揭露等，

內容如下所列： 

本公司有關關注投資標的公司治理情形之盡職治理行動，係依據主管機關相關函令要求，訂

定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經理守則及投資管理等管理辦法，據以管理執行。又為有效管理各

基金與全權委託帳戶投資標的符合法令要求與風險衡量，訂有相關管理規範以為投資管理人

員遵循。 

 

原則二 制定並揭露利益衝突管理政策 

為確保本公司基於客戶或受益人之利益執行其業務，本公司訂定利益衝突管理政策，內容包

括利益衝突之態樣及其管理方式，利益衝突管理政策及重大利益衝突之處理情形如下： 

為免本公司、負責人、基金經理人、全權委託投資經理人及依其職位得為參與、制定投資決

策之人，或有機會事先知悉本公司有關投資交易行為之非公開資訊或得提供投資建議之人，

為其私利而對受益人不利之決策行動利益衝突行為，已制定管理規範，經手人員從事個人投

資交易時，應遵守本公司經理守則之限制，以避免利益衝突情事之發生，惟經手人員未必以

自己名義開立帳戶，為使本公司經理守則發揮其功能，對其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本人

與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之他人帳戶亦屬本公司規範對象。  

針對本公司或經理人為特定客戶或受益人之利益而對其他受益人或利害關係人不利之決策行

動的重大利益衝突行為，本公司規範經理人應依循相關法令與契約規範以確保所有受益人獲

得公平對待。為避免投資經理人對同一標反向交易而影響受益人權益，特訂定「經理守則」、

「投資及交易人員行為規範管理要點」、「全權委託帳戶投資作業要點」、「基金經理人等相互

兼任防範利益衝突作業準則」及相關內部控制作業等規範供相關人員遵循。 

 

原則三 持續關注被投資公司 

本公司對被投資公司之關注項目包含但不限於相關新聞、財務表現、產業概況、經營策略、

環境保護作為、社會責任與勞工權益及公司治理等議題。以確保本公司取得充分且有效的資

訊，評估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之性質、時間與程度，並為投資決策建立良好基礎。為提

升被投資公司之掌握度或特殊情況發生之因應能力，本公司訂定相關規範控管，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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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關人員廣泛搜集國內外經濟環境及產業發展情況，具體瞭解投資標的公司之財務、營運

狀況，研究分析各項政治、金融、經濟等議題，同時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規範各基金之

投資方針及範圍，定期或不定期作成投資分析報告與投資建議。 

2.相關人員為確實有效掌握資訊，除參考本公司或其他專業機構之期刊及報告、上市（櫃）

公司財務報表及營運計畫、電子資訊及其他書面資料外，並勤於拜訪公司或專業人士，或

參加研討會、業績發表會等蒐集研究相關資訊之活動。 

3.為強化自律、避免內線交易及保障投資人權益，經理人及研究員拜訪發行公司(含參加任何

形式之聚會或飯局)以書面方式記錄相關人員、時間、地點、訪談內容資料等。 

4.如若被投資公司因市場特殊因素產生風險或營運出現風險，於考量重大性與成本效益原則

後，該被投資公司可能將列為負面表列股票而不得投資。 

5.得知可能重大影響被投資公司股票價格之未公開資訊，除依相關法規辦理外，並應善盡保

密義務，避免造成內線交易。 

 

原則四 適當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 

本公司透過與被投資公司適當之對話及互動，以進一步瞭解與溝通其經營階層對產業所面臨

之風險與策略，並致力與被投資公司在長期價值創造上取得一定共識。本公司每年透過電話

會議、面會、參與法說會或派員參與股東常會或重大之股東臨時會等方式與被投資公司經營

階層或經理部門溝通。當被投資公司在特定議題上有重大違反公司治理原則或損及本公司客

戶、受益人及股東長期價值之虞時，本公司將不定時向被投資公司經營階層詢問處理情形，

且不排除聯合其他投資人共同表達訴求。 

 

原則五 建立明確投票政策與揭露投票情形 

本公司為謀取受益人最大利益，於基金之公開說明書揭露基金參與股票發行公司股東會及參

與所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會議行使表決權之處理原則及方法，訂定明確投票政策，積極進行股

東會議案投票，且並非絕對支持經營階層所提出之議案。主要投票政策說明如下： 

1.依循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基金投資信託契約、公開說明書及全權委託投資契約及

相關法令規範行使表決權等，訂定本公司投票政策，包含設定投票權行使門檻、行使投票

權之前就各項議案逐案填具評估建議及分析說明。。  

2.因應被投資公司股東會議之相關議案，本公司以電子投票或指派代表出席股東會，依投資

處之評估建議行使表決權。 

3.相關投票結果做成報告記錄並與出席文件一併歸檔，並留存紙本記錄 5年。 

4.各年度投票情形彙總揭露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fsitc.com.tw）。 

 

原則六 定期向客戶或受益人揭露履行盡職治理之情形 

本公司定期於第一金投信官網揭露履行盡職治理之情形，包含本遵循聲明及無法遵循部分原

則之解釋、出席被投資公司股東會與投票情形及其他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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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人  第一金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106年 2月 22日   

 


